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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使本系師生能充分利用專業器材及教室設備，以精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

專業訓練，特依照本系「專業實驗室管理辦法」訂定此辦法。 

二、 本辦法主要為規範師生課後之使用，上課期間之使用以配合授課老師之需

求為原則。 

三、 實驗室均應保持通風良好，有害氣體產生之實驗應在抽氣櫃進行。 

四、 實驗室內之電路管線應為固定式，未經許可不得任意配線或接線，並禁止

私接延長線隨意置放於地面，以免拌倒及髒亂。 

五、 實驗室內設置之活動式層櫃，應予以適當固定，以防止傾倒造成人員危害。 

六、 實驗室內如有可能造成割傷之容器或器具，應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並於

顯著位置予以標示，避免人員接觸受傷。 

七、 因教學用途存放之滅火器，應予以集中放置，並明確標示「教學示範使用」。 

八、 盛裝化學藥品之容器，其瓶身應明確標示內容物名稱、危害圖示及其他必

要之安全資訊。 

九、 所有化學藥品（含稀釋後之藥品）應以專用容器盛裝，並須清楚標示品名

及相關安全圖示。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使用一般寶特瓶或其他非專用容器盛

裝化學藥品，以防止誤食、誤飲或其他誤用之情事發生。 

十、 離心機等具有安全疑慮之設備，應於顯著位置標示使用注意事項。 

十一、 實驗室中各種危險物質與危險情況，應標明注意事項於明顯處，並確實

於教育訓練中宣導。 

十二、 鋼瓶應固定不可任意移動。 

十三、 實驗人員應隨時謹記安全防護具、消防器材及逃生出入口之相關位置，

以備不時之需。 

十四、 實驗進行時應確實配戴手套、安全眼鏡及實驗衣，避免直接和有機藥品

接觸，實驗中不可擅離實驗室。實驗進行中如發現任何不正常現象，應即

停止實驗並向助教報告。 

十五、   使用藥品時，應確實了解藥品之毒性、物性、化性與正確使用方法，並對

實驗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危險，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 

十六、   急救箱內藥品應備齊化學傷害、割傷、外傷 等醫療藥品，並標示使用

方法。 

十七、   實驗室廢棄物，高濃度廢液及使用過之藥品應依規定集中，送交相關人員

處理，不得任意倒入水槽或棄置。 



十八、 實驗室對所用藥品應建立物質安全資料表 ( MSDS)，以供實驗者查閱。 

十九、 實驗結束時，應自行清理實驗器材及環境、確實檢查所有應關閉之開關是否

已經關閉，並關妥門窗及水電開關，方可離開實驗室。  

二十、 實驗器材不可外借或私自帶出實驗室，亦不可作與課程、研究無關之使用，

若有因此造成危害，以校規論處。若違反上述實驗室規則，將喪失使用實驗

室之權利，並公佈其姓名。 

二十一、 破裂的玻璃器皿應該另外收集後丟棄。 

二十二、 本專業教室於非上課期間不予開放使用，但若因公務、課程設計需要或

學生想更熟悉營養評估儀器/器材的操作借用程序請參照「專業實驗室管

理辦法第二十四條 專業教室借用辦法」。  

二十三、 專業實驗室及設備使用時間制定如下： 

每週一至週五(不含例假日)，上午：8:00 – 下午17:00  

二十四、 本系所有器材、物品及專業實驗室設備於借（使）用期間有人為損壞均

須照價賠償。 

二十五、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